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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安政办发〔2023〕23 号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行政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公布行政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 年

版）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23〕21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深化行

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有效提升行政备案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水

平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安康市行政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 年

版）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规范清单管理

全面梳理行政备案事项，编制市、县两级行政备案事项清单，

每一级清单包含本级和以下各级行政备案事项，基本实现同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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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备案事项在全市不同地区和层级同要素管理、同标准办理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应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行政备案事项清单编制

并公布。行政备案事项清单梳理要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为设定依

据，没有法定依据的，原则上要予以取消，实现清单之外无行政

备案事项。列入清单的事项，要落实责任主体，对以备案之名行

许可之实的，要坚决清理纠正。清单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

释、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按程序进行动态

调整。

二、优化实施规范

严格按照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要求，进一步完善行政备

案实施规范及办事指南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，严格按照办事指南实

施行政备案，不得擅自增设备案条件。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完善

行政备案实施规范的基础上，市、县两级行政备案实施机关完成

事项认领并补充完善办事指南，明确具体的办理时间、办理地点、

咨询电话等服务性信息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

服务平台等系统，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，积极推进行政备案“进

大厅、上平台、掌上办”，探索部分高频易办行政备案事项网上

办理、一网通办。

三、推进协同联动

强化行政备案事项全过程管理，推进备案和监管协同联动，

划清备案与监管权责界限，坚决杜绝“以备案代监管”“不备案

不监管”问题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行政备案实施部门应当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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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监督制度，依法及时对行政备案材料进行统计、存档和核查。

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政备案信息进行事中、事后监督检查时，应

当指派两名以上具有执法资格工作人员依法进行；对于要求在法

定时限内进行备案而未备案的市场主体，应当根据有关行业规定

依法处理，并责令其限期进行备案；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

假材料取得备案的，应当及时通报行政备案实施部门并根据有关

行业规定依法处理。探索实施“信用监管”“审慎监管”“移动监

管”等方式，实现行政备案监管方式多元化、高效化，为市场创

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。

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

商环境的重要论述，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创新举措、总结推广典型

经验，推进行政备案管理事项合法、程序规范、服务优质，不断

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水平。

附件：安康市行政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
— 4 —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